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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中央政策性文件所创设的一个新概念，目前“宅基地资格权”并无现行法上的规范表达和制度设计。

对于资格权的法律性质，学界上存在宅基地剩余权说、成员权说和用益物权说等观点。通过对学界观点

进行分析梳理，再基于“三权分置”改革目的及宅基地资格权生成路径的分析，认为资格权应是兼具身

份属性与财产利益的成员权性质的权利。成员权的性质定位不仅符合宅基地资格权的生成逻辑，有利于

保障农民居住权益，更有助于宅基地流转权能的实现。在制度实现方面，为了落实宅基地“三权分置”

改革思路，建议从明晰资格权权利主体、健全资格权权利内容、建立资格权登记制度等三个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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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concept created by the central policy document, there is no normative expres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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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esign of “homestead qualification right” in the current law. Regarding the legal nature of 
qualification right, there are some viewpoints in academic circles, such as the theory of residual 
right of homestead, the theory of membership right and the theory of usufructuary righ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cademic viewpoint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form purpose of “separa-
tion of powers” and the generation path of homestead qualification right, it is considered that qua-
lification right should be a member right with both identity attribute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The 
nature orientation of membership righ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of ho-
mestead qualification right, but also helps to protect farmers’ liv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real-
ize the right of homestead circulation. In terms of system realization,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idea of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in homestead, it is suggested to clarify the subject of 
qualification right, improve the content of qualification right and establish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of qualification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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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

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这是我国在国家政策层面上首次正式提出了“宅基地资格权”的概念，

标志着“三权分置”将代替“两权分离”的传统宅基地管理体制。然而，“宅基地资格权”目前仅仅是

政策层面的表述，在理论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在试点工作中也出现了认定标准不清、权能不明确、

制度设计不一等问题。为解决政策实施的先进性与法律规范的落后性之间的矛盾，亟待尽快厘清宅基地

资格权的法律性质及权利内容，使其与现有的法律制度及权利体系相衔接，从而为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

的顺利进行提供依据。 

2. 宅基地资格权法律性质之学理论争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是否能够落地实施，其关键在于明确宅基地资格权的性质。关于该如何界

定，各个改革试点地区意见不一，学术上也存在着分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宅基地剩余权说、用益物

权说和成员权说。 

2.1. 宅基地剩余权说 

持“剩余权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现有制度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情况下，可通过允许

宅基地使用权人为第三人设定具有期限限制的使用权而自己保有剩余权的方式来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

改革。在这种权利构造下，资格权是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在让渡一定年限的使用权之后，对原有宅基地所

享有的剩余权利。这种剩余权包括农户在第三人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对宅基地权利的恢复圆满权，宅基地

在使用过程中受使用权人故意损害时的返还请求权，以及对剩余权本身的收益、处分权等[1]。在此观点

中，剩余权同样也是一种具有用益物权性质的权利，这种在土地上设置双重用益物权的结构过于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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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权利结构的设置上该种说法也缺乏法理基础。除此之外，使用权到期后，宅基地仍会回到农民的

手中，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使得农民在实质上可以对宅基地进行完全的支配，其对宅基地享有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完整权能，这剥夺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对宅基地仅享有的收益权，将会进一步加重集体

土地所有权主体虚化的问题。 

2.2. 宅基地用益物权说 

持“用益物权说”观点的学者认为，从权利属性和权利结构的角度来看，“资格权”是从宅基地使

用权中派生出来且能够独立存在的一种次级用益物权，其没有脱离“两权分离”下宅基地使用权的范畴，

从而形成了“用益物权—次级用益物权”的权利构架[2]。这一观点初次源自德国民法中关于地上权的规

定，即通过设立该权利以解决土地用益之间的矛盾[3]。宅基地“三权分置”也是一种在农民没有退出宅

基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创造并赋予“子权利”的流转形式，其具体有两种方式，即农户出租宅基地和以

权利派生方式让渡“次级宅基地使用权”[4]。宅基地“三权分置”延长了土地使用权的权利链，形成了

一种在宅基地上产生双重用益物权的权利结构。然而，根据这种观点，没有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村民当

然不能享有宅基地资格权，这忽略了资格权本身所拥有的独立的制度功能，对于实现资格权所赋予村民

的居住保障利益是不利的。 

2.3. 宅基地成员权说 

持“成员权说”观点的学者认为，宅基地资格权与农民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密不可分，

该权利是对权利主体取得宅基地资格的规范，应当归属于成员权的范畴[5]。资格权与成员权在权利取得

的依据、权利请求对象以及权利确定方式上是一样的。宅基地资格权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为

产生基础，只有当农民属于某个集体经济组织，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时候，他才有资格向集体

申请宅基地，并享有该集体组织的利益权。同时，宅基地资格权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权利相对方，

它的权利只存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权利的实现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并无实际意义。其次，宅

基地资格权与成员权的确定方式相一致。宅基地资格权的依据包含了法律事先的直接规定，但是，在我

国不同地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着差异，因此，各集体内部的规定和意思自治的内容也是宅基地资

格权的依据。目前认为宅基地资格权属于成员权的观点基本占据主流，将宅基地资格权定性为成员权，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其合理性的。 

3. 宅基地资格权属于成员权的妥当性分析 

3.1. 成员权的性质定位更符合宅基地资格权的生成逻辑 

一般而言，成员权指的是农民以集体成员的身份资格为基础，在集体财产和集体事务上平等享有的

各类权利的统称，它既具有身份性，又具有财产性。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其所享有的成员权

具体包括了参与集体事务管理，遵守集体自治章程，并享受集体等系列权利。从宅基地资格权的取得条

件来看，宅基地资格权的取得与农民作为集体成员的身份有着紧密的关系。农民取得宅基地资格权必须

基于自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因此，“资格权”是“成员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拥有成员权

是取得宅基地资格权的先决条件，而宅基地资格权利则是对成员权的具体反映。 

3.2. 成员权的性质定位有利于保障农民居住权益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所要坚持的底线，就是要始终满足农民的居住需求，让每一位农民都可以

“居者有其房”。因此，将宅基地资格权定位为一种成员权，作为其居住保障功能的“主要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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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能够实现权利构建的预期目标。成员权同时具备了身份性与财产性，因此它更加符合权利使用的实

际情况，更好满足成员的现实需求，更加有利于实现不同团体成员间的相对公平。 
从集体成员对宅基地利用的不同阶段上来看，首先，宅基地资格权具有专属性，成员权的身份属性

决定了非集体成员不能作为宅基地资格权利的权利主体。其次，在取得宅基地的过程中，宅基地资格权

利的得失变更均主要取决于是否有集体成员的身份。这区别于某些学者所提倡的“一次用尽”，将宅基

地资格权定义为一种成员权意味着即使集体成员获得了宅基地的使用权，但只要他们还保留集体成员身

份，宅基地资格权便不会丧失，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宅基地的资格权和使用权的双重实现来保障集体成员

的居住权益。在宅基地利用阶段，由于成员权具有财产性，因此宅基地资格权可以包括政府征收补偿等

权能，在政府征收时，集体成员可获得宅基地的土地补偿费用和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费用。因此，宅基

地资格权的财产属性也是对居住权益保障的一种持续。最后，在宅基地退出阶段，虽然集体成员由于身

份变化而不再拥有宅基地资格权，但其仍然可以根据原资格权而得到农民集体所给予的补偿[6]。 
综上所述，宅基地资格权的成员权定位以宅基地的实际利用为重心，其综合性的权利属性是为了对

集体成员进行更全面的保护，理应被认可。 

3.3. 成员权的性质定位有助于宅基地流转权能的实现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宅基地使用权表现为“两化复合”的结构性特征：以宅基地为集体成员无偿取

得和无期限的独享权的形式，以法律赋予宅基地使用权的形式体现为“所有权”，以法律赋予宅基地使

用权的形式体现为“使用权”。虽然在以往“两权分离”的法律框架下，这种制度安排是有其逻辑基础

的。然而在宅基地“三权分置”的背景下，当前宅基地使用权“两化复合”的特征使得宅基地使用权的

物权化被虚置，其发展空间被身份化所限制。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目标并非否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以其身份取得宅基地的权利，最主要的是促进生产要素在农村和城市间的双向流动，从而使

得土地资源得到更好的分配。宅基地资格权上承宅基地所有权，下承宅基地使用权，在“三权分置”的

改革背景下，应当具备维系成员权性质的保障功能，而宅基地使用权则发挥其财产功能，以实现“三权

分置”下宅基地制度社会保障功能和财产功能的平衡[7]。 

4. 宅基地资格权实现的机制构建 

4.1. 宅基地资格权的主体认定 

在宅基地权利主体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集体成员”和“农户”的争论，宅基地资格权也是

不可避免的。从立法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确定了“一户一宅”的原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将“以户为单位”确定为宅基地的申请条件。因此，将宅基地资格权的权

利主体界定为农户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宅基地资格权“集体成员”的权利主体地位也应该予以确认。 
首先，《土地管理法》和《实施条例》对农户主体的确认只存在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与取得过程

中，而在这一过程中，宅基地资格权仅仅为期待权。由于资格权人不一定为土地使用权人，两者之间并

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在主体上也没有必要保持统一。其次，关于“农户”的概念，立法者并没有给

出一个清晰的定义，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问题，很难得到一致的答案。因此，将农户视

为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利主体必然会对权力运行带来障碍。最后，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户内成员因出

生、死亡等原因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中，而农户又受限于其概念定义的不明确，因此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

户中成员的变化，从而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居住权益，这与改革目标相悖。 
基于以上三点，宅基地资格权的主体应明确到每个经济组织的成员，只有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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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居住权益。 

4.2. 宅基地资格权的权力内容 

权利主要由主体、客体与内容三方面所构成。宅基地资格权的主体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客体则是

宅基地本身。毫无疑问，明确资格权的具体内容，对于完善宅基地资格权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宅基地资格权的内容同样也应立足于保障农民居住权益，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首先，农民作为集

体成员当然取得宅基地资格权，允许其向集体申请宅基地，此为分配请求权。如果集体成员并未取得宅

基地，且尚有宅基地可供分配，则该集体成员无偿且无期地取得宅基地上的使用权。此时，尽管分配请

求权因宅基地的实际取得而灭失，但宅基地资格权仍保留有其他权能。其次，在集体成员使用宅基地的

过程中，如遇政府征收，其可以基于宅基地资格权而获得政府补偿，此为征收补偿权。宅基地资格权人

除获得土地补偿费外，在地上建有农房的情况下另有房屋补偿费与后续居住保障费。最后，宅基地资格

权与成员身份紧密联系。若农民因自身原因而失去了集体成员身份，则宅基地资格权也随之灭失。在宅

基地使用权还未被转让至第三人的情况下，失去集体成员身份的农民可以选择退出宅基地并获得一定补

偿，这为有偿退出权。这一权既符合我国宅基地制度的内涵，又有利于实现农户与集体的双赢。一方面，

这打开了宅基地的退出渠道，集体通过对闲置宅基地的统一整理为宅基地的再利用奠定了基础，实现了

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采取补偿的方式消退了农民的后顾之忧，这不仅利于保障农民居住

权益，还进一步提高了其退出闲置宅基地的积极性。 

4.3. 宅基地资格权的登记制度 

对于宅基地资格权的登记工作，全国各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登记标准和登记方

式上大相径庭。例如有些地区对宅基地资格权进行单独登记，如浙江省德清县为全体宅基地资格权人发

放资格权登记卡；而有些地区在不动产登记证书上标明宅基地资格权，如安徽省旌德县发放的不动产产

权登记证书上载明了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资格权登记制度的不完善和不统一，可能会对资

格权人的合法权益带来隐患。 
由于宅基地资格权权利主体和行使主体相分离，因此对资格权人进行专门登记以保护其合法权益是

有必要的。首先，在宅基地资格权人尚未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时，由于宅基地资格权是属于集体组织成员

的一项成员权，此时可以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册为依据来进行资格权登记，也即凡是已经登记在册的

村民，除非本人自愿放弃该资格权并获得合理补偿，均应视为享有宅基地资格权，应单独发放登记证书；

其次，当宅基地资格权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之后，应当在不动产产权登记证书中载明户内所有资格权人，

并在户内人员变动时予以变更登记，以体现每一位资格权人在住房财产权上的利益；第三，当宅基地使

用权流转给第三人后，仍应为户内资格权人保留专门登记，并根据户内人员变动情况进行变更，以落实

农民个人权利。 

5. 结语 

宅基地资格权作为一项出自中央政策文件的新权利，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居于关键环节。

它上承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下接可流转的宅基地使用权，在功能上承接了原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

破除了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障碍。宅基地资格权在性质上属于成员权的衍生权利，其权利主体、权

利内容及登记制度需根据宅基地权利体系进行基于实践的设计与完善。将宅基地资格权纳入民法的权利

框架之中，将进一步丰富集体土地权利体系，成为中国特色的集体土地制度与传统民法权利体系的一次

成功的融合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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